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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追授黄大年同志“全国优秀教师” 

荣誉称号的决定 

 
黄大年，男，汉族，1958 年 8 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生前系国家

“千人计划”入选专家，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联谊会第三届执委

会副会长，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、地球探测科学与技

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17 年 1 月 8 日，因病不幸去世，年仅

58 岁。 

黄大年同志热爱祖国，品格高尚，始终把祖国富强、民族振兴

作为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，2009 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，

成为东北地区第一批国家“千人计划”专家。他师德高尚，诲人不

倦，主动担任本科层次“李四光实验班”班主任，鼓励学生将个人

价值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积极提升青年教师和团队成

教师[2017]3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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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国际交流互动能力，培养了一批“出得去、回得来”的人才。他

刻苦钻研，业绩突出，作为国家“863 计划”首席科学家，突破国外

禁运和技术封锁瓶颈，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，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

白。他不求名利，甘于奉献，长年不休，带病工作，把生命最绚丽

的部分献给他钟情的教育科研事业。黄大年同志用毕生努力实现了

爱国之情、强国之志、报国之行的统一，是新时期归国留学人员和

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。为表彰先进，弘扬正气，我部决定追

授黄大年同志“全国优秀教师”




